
武宁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武宁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工程管护，确

保农田基础设施正常运行，持续发挥效益，根据《江西省统筹整

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》（赣府字〔2017〕34号）、

《江西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赣

高标准农田组字〔2017〕1号）、《江西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

（修订）》（赣高标准农田组字〔2021〕3号）、《江西省统筹

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后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赣高标

准农田组字〔2018〕7号）及《江西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

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指导意见》（赣高标准农田组字〔2019〕

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1-2016 年各部门建成并已上图入

库的高标准农田和 2017 年以来统筹整合资金建成的高标准农

田，质保期内的高标准农田依据建设合同分清责任进行管护。

第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按照“县负总责，乡镇监管，村

为主体”的工作原则，实行分级负责。

第二章 工程管护范围

第四条 工程管护范围是高标准农田的灌溉与排水工程、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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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道路工程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、农田输配电工程。

第三章 工程管护目标和标准

第五条 工程管护目标是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，各类设施

完好并能正常发挥作用。

第六条 工程管护标准：

（一）灌溉与排水工程

沟渠：灌溉渠内无杂草、淤泥；排泄沟内杂草不超过 10厘

米，无明显淤积、阻水；防渗体结构完好，无渗漏；渠埂完好，

无明显塌陷、崩塌，渠顶应平整、无明显积水，渠埂外坡面草体

不高于 20厘米；沟渠沿线管理范围内无野生灌木。

渠系建筑物：保持完好，确保随时运行使用；管理范围内无

野生灌木，杂草不得高于 25厘米。

提灌站：确保正常运行，能按要求及时供水；泵房屋内卫生

清洁，门窗无损坏、无蜘蛛网、无堆放无关杂物；取水口正常清

理，无杂物堵塞；泵房外四周 2米范围内无野生灌木，杂草不得

高于 25厘米。

高效节水灌溉工程：取水口正常清理，无杂物堵塞；过滤设

备定期冲洗，过滤网损坏及时更换；供水管道无断裂漏水，闸阀

能正常开启，闸阀井等其他附属设施无损坏。

（二）田间道路工程：道路平整，无明显凹陷、积水；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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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无野生灌木，杂草不得高于 20厘米。

（三）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：农田林网定期修剪，

缺额补栽，跌倒扶正，保存率均达到 85%以上。

（四）农田输配电工程：正常安全供电。

第四章 管护组织及职责

第七条 各部门职责

（一）县水利局：负责县内水源工程（指县域内的水库、山

塘、拦水堰（坝）、泵站等）和骨干工程（指连接水源工程且灌

溉面积为 200亩以上的主干渠道及附属渠系建筑物等）维修养护

计划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和指导各单位开展落实水利工程

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工作，负责水源和骨干工程维修养护工作；

（二）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县内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田间工

程建后管护计划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和指导各单位开展落

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及其田间工程建后管护工作，负责高标准

农田建设及其田间工程建后管护工作；

（三）各乡镇：主要负责辖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田间工

程建后管护工作。

第八条 县农业农村局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业务主管部

门，负责组织协调、项目核实审批、监督指导、项目验收、资金

拨付、绩效考核工作。各乡镇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管理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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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主体，负责队伍建设、监管检查、项目组织上报、项目实施、

项目验收、结算审核等工作。各村委会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

申报和协管主体，负责项目申报、协助乡镇监管施工单位和管护员。

第九条 各乡镇要认真落实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，加强

宣传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，积极引导村民

珍惜爱护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。鼓励村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工

程设施的保护，对于损坏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行为，村民有权

制止、检举。

第十条 在已经流转的高标准农田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

人，必须接受和服从村委会和村民的监督，不得损坏高标准农田

及其工程设施，不得擅自变更高标准农田及其工程设施的用途和

服务范围。

第五章 管护模式、管护人员和管护责任

第十一条 高标准农田项目单项工程验收后，县农业农村局

要及时和项目所在乡镇办理工程移交手续；各乡镇要在县级自验

自评前落实建后管护实施主体，由乡镇与管护人员或第三方管护

公司签订管护合同。

第十二条 建立专职管护模式，由村委会聘用管护人员或第

三方管护公司组建专职管护队伍，管护人员数量按需配备，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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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必须达到工程管护标准（见本办法第三章第六条）；管护工资

按 5元/亩/年计算。管护人员选定后，由所在属地汇总管护队伍

名单、联系方式、管护合同等相关资料并上报至县农业农村局备

案。村委会负责将管护人员、管护范围、管护内容、管护期、管

护报酬、管护职责等张榜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公示图片一并上

报至县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明确管护责任，日常管护工作由专职管护队伍（管

护人员或第三方管护公司）承担，包括日常巡视检查与记录，泵

站、闸门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，中小沟渠、沉砂池等日常清淤，

沟渠和道路杂草的清除，制止超载超标车辆未经批准在高标准农

田项目保护范围内的道路、桥梁通行。管护人员必须确保管护效

果达到本办法第三章第六条所列标准。专项管护工作由管护实施

主体负责，主要对较大规模的沟渠进行维修清淤、道路修整、设

备更换等。因施工质量不达标导致的毁损，在质量保证期内由施

工单位负责整改和维修；因机械作业或人为故意损坏的，按照“谁

破坏、谁维修”的原则，由管护实施主体责成损坏人予以修复或

缴纳维修费。

第六章 工程管护经费来源

第十四条 多渠道筹措建后管护资金：

（一）财政按 15元/亩/年多渠道筹措建后管护资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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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标准农田项目结余资金；

（三）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；

（四）村级集体经济收益；

（五）社会各界的捐资赞助；

（六）乡财政统筹资金。

第七章 工程管护经费使用

第十五条 县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要设立高标准农田管护资

金专账，管护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在工程设计使用期内的高标

准农田建设工程及设备的维修、管护人员报酬等。

第十六条 15元/亩/年的管护经费，其中 5 元用于管护工资

发放，拨付标准按照上图入库核定的面积，由县农业农村局在每

季度末视管护工作开展情况拨付至乡镇，其中前三季度每季度按

照 1元/亩拨付，第四季度按照 2元/亩拨付，由所在属地对管护

人员进行考核后，据实登记造册管护工资发放表，进行发放；10

元用于高标准农田田间工程建后管护，其中 10%由县农业农村局

统筹，主要用于突发应急等急需解决的问题，其余全部拨付给乡

镇用于田间工程建后管护，拨付标准原则上按照上图入库核定的

面积，可由县农业农村局视管护需求情况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平

衡。建后管护资金只能用于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，不得挪作他用，

由乡镇实行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。

第十七条 管护资金的使用情况，各乡镇每年要定期张榜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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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挪用、套用

管护资金。

第八章 工程管护实施程序

第十八条 工程管护实施程序：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各乡镇按照“轻重缓急、不影响农业生产”

的原则，组织各村摸排辖区内高标准农田田间工程的实际损毁情

况，由村委会据实申报，乡镇核实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批。

（二）申报范围。建后管护项目申报应尽量以 2017年（含）

以来立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为主，2016年及以前年度立项建成

的高标准农田可申请逐年纳入改造提升项目。

（三）核实审批。县农业农村局核实后批复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。各乡镇组织维修企业或个人实施管护项

目，项目实施过程中须拍摄好建设前、中、后的影像资料并整理

成册。

（五）组织初验。管护项目完工后，各属地要及时组织人员

进行初验，审核工程结算（工程量、工程造价）和工程质量。各

乡镇对工程结算（工程量、工程造价）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工程

质量负责，初验合格后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验收。

（六）组织验收。收到各乡镇验收申请后，县农业农村局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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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人员进行验收。

（七）拨付资金。县农业农村局对管护项目验收合格后将资

金拨付给乡镇，维修企业或个人凭正式发票和管护工程结

算、建设前、中、后的影像资料等到乡镇报账，由各乡镇据实支

付资金给维修企业或个人。

（八）档案管理。各乡镇要将管护项目相关资料整理并装订

成册，安排专人管理，同时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第九章 监督与考核

第十九条 县农业农村局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纳入年度综

合考核体系，各乡镇要明确建后管护工作监督与考核的分管领导

和责任部门，加强各项目区所在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工程建后管护

的考核。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以上图入库核定数为准。

第二十条 对在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，

以及举报、制止破坏工程设施、设备的人员，进行表扬和奖励。

第二十一条 因管护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，造成管护不到位

的，扣减工资；造成管护责任区的工程设施严重损毁的，解除管

护合同，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、民事责任，构成犯罪

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对有意损坏工程或不听劝阻寻衅闹事，殴打辱骂管

护人员的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、教育、责令赔偿处理，触

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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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，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资金的使用和项目实施过

程须接受审计、纪检部门的检查和监督，对挤占、挪用、套用建

后管护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7月 20日开始执行，有效期

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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